
附件六：第三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含擴大補助)執行經費規劃表 

 

單位：新臺幣(元)                                  填表日期：108年 10月 16日 

執行機關 澎湖縣政府 

承辦人 

姓名 王仰啟 

電話 06-9274400#339 

電子郵件 Fa95840@mail.penghu.gov.tw 

執行經費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2,000,000元整 

合計 6,603,072元整 
因地制宜擴大設備汰換補助：3,930,000元整 

行政費：53,072元整 

人事費：620,000元整 

規劃項目 內容說明 金額(元) 備註 

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

電 

1.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 

1. 補助標準：符合「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

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 1或 2

級產品。 

2. 補助金額：每 kW補助 2.5千元，

以不超過汰換費用二分之一為

限。 

3. 補助數量：預計補助 800kW。 

4. 汰換機制：本縣並無合法專業冷

氣拆解廠商，因此針對電器補助

所汰換產品僅能交由轄內資源

回收業者，並後續由回收業者轉

交專業拆解廠處理。各項補助項

目，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

制度辦理，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

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所受理之

回收聯單號碼執行單位將定期

提供本縣環保局備查，若有未盡

之處，以環保署公告之廢四機政

2,000,000  



策辦理之。 

因地制宜

擴大設備

汰換補助 

1.汰換住宅無

風管空氣調節

機 

1. 補助標準：符合「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

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 1或 2

級產品。 

2. 補助金額：每 kW 補助 1 千元，

每台補助上限 3千。 

3. 補助數量：預計補助 900台。 

4. 汰換機制：本縣並無合法專業冷

氣拆解廠商，因此針對電器補助

所汰換產品僅能交由轄內資源

回收業者，並後續由回收業者轉

交專業拆解廠處理。各項補助項

目，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

制度辦理，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

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所受理之

回收聯單號碼執行單位將定期

提供本縣環保局備查，若有未盡

之處，以環保署公告之廢四機政

策辦理之。 

2,700,000  

2.汰換住宅電

冰箱 

1. 補助標準：符合「電冰箱容許耗

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

範之能源效率 1或 2級產品。 

2. 補助金額：每公升補助 10 元，

每台補助上限 3千。 

3. 補助數量：預計補助 410台。 

4. 汰換機制：針對電器補助所汰換

產品僅能交由轄內資源回收業

者，並後續由回收業者轉交專業

拆解廠處理。各項補助項目，依

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

辦理，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

以佐證汰換事實，所受理之回收

聯單號碼執行單位將定期提供

本縣環保局備查，若有未盡之

1,230,000  



處，以環保署公告之廢四機政策

辦理之。 

人事費 人事費用 計畫約聘人力薪水 620,000  

行政費用 
各項雜支及國

內差旅 

 
53,072  

合計 6,603,072  

 
 


